
关于对县人大十七届四次会议
第125号建议的答复

杨*龙代表:
您提出的《关于新昆嵩高速建设征地费用》建议已收悉，现答复如下:
一、基本情况
嵩昆高速公路项目是云南省核心区路网主骨军:对于省内可多外通，完善基础设施，引导产业进出口，促进地区开发具有重要意义。通过我县各级共同努力，嵩昆高速于2017年12月28日正式通车。
二、意见建议办理情况
1.继续完善附属设施工程，如有未完善的问题可以向中交指挥部提出进行解决。
2.清理边角地垃圾、疏通沟渠和修建挡水墙的问题，边角地的垃圾施工方在施工时只有本纳克村委会提出，已进行解决，其他村委村组未提出过，现施工方已无法联系，待向各级报告提出解决方案。疏通沟渠和修建挡水墙的问题，已组织农林、水务、国土等部门到现场查看。具体没有提出意见，待征迁办向各级汇报，出具解决方案。
3.兑付剩余征地款的问题，已通知小街分指按征迁指导意见进行补偿。
三、下一步工作方向
县征迁办积极与有关部门协调沟通，认真办理人大代表建议，切实维护群众诉求。希望人大代表对我县道路基础设施建设继续给予关心和支持。
以上答复如有不妥之处，敬请批评指正。
感谢您对我县征迁办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
（联系人及电话:李先生 135****9994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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